
《落藉攀荔嚣

鬻 。圈霍 ．

藕撼瓣然

羹

t

镶瀚—一t鸯黼霞

露翳
瓣鬻鬻

、、二 _。 。o-
。

灏孥饕鬟黪囊鑫》灞黧黪簦鏊潦

羹鍪鋈邈鬻鍪鍪篓鍪鋈

鬻

纛





．：i
“～

。

‘

’、
p一．．：

’?

，r．

，’V

，

《新宁县财政志》，是新宁县第一部财政专志，是新宁财政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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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一个创举，是一件由衷高兴的大喜事．一．

《新宁县财政志》，上限1840年，下限1986年，比较详尽的
·一

‘ l

反映了君主制社会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

’三个不同社会制度中的财政发展、变化规律．为研究新宁县经济的

发展和财政的积累、分配关系，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史料，为后代子

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．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，经济结

构、财政政策，起了根本性的变化．新宁财政工作，坚持贯彻执行

· 。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和。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一的财政方针．

政策，利用财政的职能作用，积极扶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，培植财

源，大力组织收入，合理分配资金，厉行节约，加强财政管理和监

督．从1950年起至1986年止，年年收支平衡，略有节余，为我县各

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，做出了重大贡献．

编写本志，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．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

以中国共产党。十三大一提出的路线。方针、政策为准绳，运用辩

证唯物主义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坚持实事求是，秉笔直书，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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叙有议，叙议结合的写作方法．由于县委和县政府的正确领导．县

志办的具体指导，全体编写人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劳动编写而

成的，县志办主任评为： 。史实比较丰富，记述比较得体，算一

部编写得比较成功的志稿．，但由于年代久远．清末和民国18年

(1929)以前的史料，还很感不足，和因编纂人员水平有限，加上

首写其书，缺乏经验；错误，缺点难免，尚请读者原谅和批评指
：‘ ：一。，二¨： +# ，。‘

正．
．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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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一九九O年四月⋯。 ～



莆 吉
丽 苛

’，’一，本志由概述、：大事记和财政收·支、管三篇组成，共l 8

：章，4l节，l 5万多字i史实辑录时间，．’一般上限1 840年．下限1986

年，对需要溯源的史实：则适当上溯·．·。～-．一 ：，

二，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根据详今略
。

．古，突出重点的原贝|j，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县清末．民国和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成立后的财政发展变化状况．

三、为了便于记述，将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，简称一新

中国成立后一．对历史纪年，民国以前，均用旧纪年(汉文)，民

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，以阿拉伯字表示．引文注

释，采用页末脚注．对建国后的资料，一律不予注释。

四，文体：概述有叙有议、叙议结合．大事记采用编年体．以

时系事．各篇、章、节，均用语体文记述．

五、资料来源：清代、民国时期的资料，大部分来自中国第二

历史档案馆和省、市、县档案馆、图书馆。其有关数据，都经反复

考证．建国后的资料，来自本县档案，文献．其数据以历年财政决

算数为准，按财政专业口径整理而成．

六、本志所列货币，均以当时流通的货币计算，即清代为银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两，民国时期为长平银和银元，民国24年起为法币，民国37年8月

19日起改为金元券，后又改银元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为了便

于对比，将1954年以前的人民币(旧币)l万元折算为现用人民币
，，， ，

l元计列· ．

七、编纂本志，从1 987年3月开始搜集资料，1988年12月开始

编写，1989年冬经局党组审阅修改，送新宁县志办主任王金本同志

审查后再次修改而定稿，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，?得到邵阳市财政局

周信等修志同志的大力协助．在此谨向他们以及热忱帮助过我们的

河志致以衷心的感谢．‘ ，‘

一 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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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宁县财政志》编篡小组成员名单

主任：罗朝林 ，

副主任：谭正灿 阳凯

组员：(按姓字笔划排列)

阳 凯李永业罗朝林倪复祥谭正灿

主编，倪复祥

主笔：李永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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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新宁县在三代时为黔巫中地，自汉武帝封长莎王子麓为扶夷侯

称扶克侯冒．至东汉改扶夷县，宋朝改称新宁县·因此斯宁县的财

政．，历来是中国财政的组成部分．现就清束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后三个时期的新宁财政，分述予后． 一， ¨一，

’，●

一，清末时期的新宁财政，
，

，

t
．‘ i

．清代，。新宁的财政收支，由朝庭统管．财政收入，以丁银．’地

·粮(田赋)为主，财政支出，以官役俸禄和兵饷为主．7清代前期j．

丁银，地粮每年额征数为白银6900多两，各项杂税43两，财政支

出每年约白银1900两，其中县衙俸禄和兵饷占80％以上．但在

康，乾盛世期闻，对新宁的地丁(丁银、地粮)，经常实行减免照

顾． ， ，； 一、t。1

r⋯， i

道光=十年(1840)，鸦片战争以后，新宁财政日趋困难：上．

交朝庭的收入，每年只有增加，不会减少，县财政支出，r又由朝庭

和省控制压缩，一遇自然灾害，上无救济，县无机动财力，农民日

益贫田．
一 。’

。-，‘ t．-，

道光二十九年(1849)，新宁遭受严重旱灾，。民无所食，’‘朝庭

不但不予救济，』也不减免赋税，财政又无力支援．’一官逼民反一，
? !鼍



水头农民李沅发揭杆而起，领导农民起义，予同年十一月二十九

日，攻克新宁城，清朝庭派来大批官兵，对起义军进行围剿(起义

失败)，全县人民惨遭兵祸，粮食耗尽·道光三十年(1850)，为

解头民困，只好劝捐积谷．新宁典史黎永顺，首倡捐谷二千石，

带动士民郑南屏亦捐谷一千石。余皆规定章程，．十亩之家每亩捐谷

_升、二十亩捐谷二升、：三十亩捐谷三升，，余类推。并将民间之祭

田，墓田．团总田，灯会，谯会，茶亭田等租谷，，严加掌管．以备

急用．但还不能解决民困．至成丰元年(1851)，才免征新宁地丁

一年．
7

以后新宁的赋税逐步加重，同治二年(i852)．新宁窑市设立

团防局，7对盐、糖征收厘金．凡盐、糖从窑市经过，每石收厘金一

百文(铜毫子)，至光绪元年(1875)才停止征收．

征收地丁，由收银两，改收制钱(铜毫子)，每两银折收制钱

标准，则视财政需要，当年财政需要多，折收制钱标准就高，反之

折收标准就低．清末，新宁财政支出标准，已由清代前期1920两压

缩到1403两，财政收不敷支，就将折收制钱标准提高，这样，变

相的提高了地丁征收率。至同治三年(1858)，知县秦豫基，会同

士绅议定，每两银折收制钱二千七百文(ep二串七百文)，报请上

级批准存案，作为以后征收地丁标准。还规定，如逾期未交，就加

重征收，每年递加三次，每次每两银加收二百文(光绪十四年

(1888)改为递加二次)．
‘^

宣统元年(1909)，地丁正饷银增加到7226．45两(每两折习；[制
茏



钱仍芳二千七百文)，并征收秧米427．39石，折银281．57．两(民米

每两银折收制钱六串，屯粮每两折收二千七百文)，征收耗羡银

(附加)T22．65两，共额征数为白银8230．67'两，正饷银上交朝庭

5690．87两，上解省布政使219．98两，县财政坐扣1315．6两，耗羡

上解省布政使682．65两，县坐扣60两，秋米为县财政收入． j

●
．’I

． =、民国时期的新宁财政
．

．

t

中华民国建立后，新宁的财政收支和财政体科，在民国初期，一

沿袭清稍，没有建立县级财政，无固定收入，无预决算制度。财政

收入，仍以田赋为主，其次有少量的牙税、契税，。盐税C新宁盐

卡)，但以上赋税，都戈l为国家税，由国家统一征收，地方财政收

入，只有田赋附加、契税附加和其他杂捐。财政支出，用于保安营

经费和行政经费，占财政总支出的?o fo以上，解决财政收支平衡的

办法，就是无限制的增加田赋附加和增征其他杂捐。民国6年

C 1917)起，陆续增征屠宰税、印花税、产销税，民国20年(1951)

起又薪开征营业税，但都为国家税。 。

民国19年(1930)，新宁开始编制财政岁入岁出预算，‘当年岁

入预算为44048元(银元)，。其中田赋附加占90％。岁出预算为

50548元，其中挨户团和警察所经费占64．8嘶。 一+一∞。。。

民国20年C 1931)!岁入预算为93．428元，岁出预算为120．860

元，亏空27．432元．民国21年(1932)，岁出预算仍然亏空15．592

元，其亏空数额只好抵借，或提征C预征)田赋附加来解决·
曩



，．，民国23年(1934)。欧阳錾任财政局长，拟订整理新宁财政计

划八条，欲免除抵借提征，力求收支平衡，当年收回田赋附加积欠

15．ooo爹；元(银元)!，但由于公安团防经费增加和历年财政亏欠太

多，难以平衡。 ． ，

。

民国25年(1936)起，省对县编制财政预算，。实行满收满支、

不能以收抵支的规定，从此新宁才将学产，救济院租谷和公有事业

收入等，全部纳入财政预算。又从当年起，省对县实行补助，于是

财政收支结构，开始变化．民国26年(1937)，财政岁入预算共

ioo．683元(法币)，其中田赋附加占47r．474、一财产收入(学租

等)占9．68％、补助收入占20．8％、公有事业收入占0．34、其他

收入占22．02 4。．财政支出100．683元，其中公安费占16．9 4、行政

费占43．，4呖、文化教育事业费占25％，经济建设费占2．44、其他

支出占12．7％． ．·
-

民国28年(1 939)，．国民政府颁布《县级组织纲要》，省财政

厅才将屠宰税、．房捐划归县级财政收入，从此新宁才有固定的税收

收入．民国30年(1941)6月，国民政府财政部召开全国第三次财

政会议，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级制，县划为自治财

政系统(省级划入国家财政)，并增加营业税，印花税等分成收

入．民国31年(1942)开征五种新税(营业牌，照税、使用牌

照税、筵席及娱乐税，地价税、土地增值税)。推行乡

(镇)造产、垦荒造林，修建塘圳，开展土地陈报、清理公产、历

行节约，禁止煮酒熬糖，·财政状况逐渐好转。民国32年(1943)，．

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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